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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学院室务会制度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 
 
 
 
 

为了加强和改进党对各教研室工作的领导，保证马克思

主义学院室务会制度的落实，根据《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

关于加强教师党支部工作的暂行办法》，经党总支委员会研

究决定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一条 马克思主义学院室务会制度是学院加强基层组

织集体研究讨论和决定重要事项的会议，是对学院基层党政

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形式。 

第二条 出席室务会的成员是：各教研室主任、副主任、

教师党支部书记、支委。根据议题，可确定其他人员列席会

议。 

第三条 室务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讨论决定教研

室重要事项。会议由支部书记和教研室主任召集，根据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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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分工由支部书记或教研室主任主持。若支部书记或教研室

主任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时，可委托对方主持会议。 

第四条 室务会主要讨论研究教研室教职工聘用、晋职晋

级、评奖评优等重要事项。党支部要把好政治关、师德关。

定期、不定期地对教职员工进行政治、师德考核，并将考核

结果作为学院教职工聘用、晋职晋级、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，

实行政治、师德问题“一票否决”制。 

第五条 如对以上重要事项，与会人员分歧较大，无法

形成决议时，可由教研室主任和支部书记向学院联系领导汇

报，由院领导决定。 

第六条 室务会应事先审查确定议题，除特殊情况外，

一般不得临时动议。 

第七条 室务会要讲究效率，尽量避免议题议而不决的

现象。 

第八条 室务会议的决定或决议应形成室务会会议纪

要，经教研室主任、党支部书记签批。 

第九条 室务会议作出的决定，全体成员应认真贯彻执

行。 

第十条  本制度从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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